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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 

贵所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简称“上

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已收悉，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会同发行人、申报会计师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现

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上会稿）

中的相同。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楷体（加粗）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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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1）收费和不收费的标定服务在报告期各期间的项目数量

和项目具体情况，包括分别计入技术服务成本与研发费用金额、技术服务收入

金额以及对应EMS销售金额和已签约金额。不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

用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将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

用的情形；（2）报告期各收费项目的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收费和不收费的标定服务在报告期各期间的项目数量和项目具体情况，

包括分别计入技术服务成本与研发费用金额、技术服务收入金额以及对应 EMS

销售金额和已签约金额。不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是否存在将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 

（一）收费和不收费的标定服务在报告期各期间的项目数量和项目具体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存续开发的国六收费和不收费标定项目数量呈上升趋势，

公司存续开发的国五收费和不收费标定项目呈下降趋势，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个 

标定项

目是否

收费 

分类 项目具体情况 
2017 年

数量 

2018 年

数量 

2019 年

数量 

2020 年

上半年

数量 

收费 

国六 

主要包括：福田、长安、奇

瑞、五征、小康、东风股份

等客户的国六车型开发 

10 40 81 64 

国五 

主要包括：福田、江西志骋、

山西成功等客户的国五车型

开发 

8 6 4 - 

合计 - 18 46 85 64 

不收费 

国六 
主要包括：福田、鑫源、小

康等客户的国六车型开发 
3 23 99 100 

国五 

主要包括：福田、鑫源、北

汽黑豹、东风股份等客户的

国五车型开发 

69 58 25 - 

合计 - 72 81 124 100 

注1：项目数量是指当期存续开发的标定项目数量。 

注2：标定项目数量以立项报告确定的具体车型为标准，该车型可能为基础车型，也可能为

基础车型的拓展车型，拓展车型在某个零部件或某项功能不同于基础车型，导致该车型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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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据与基础车型有差异。 

注3：由于N1类车可以一款车型上多个公告（以测试质量最大的车型进行排放测试，配置相

同但低于该测试质量的车型可以直接上公告而无需进行法规测试），公告数量一般多于车型

数量。 

（二）收费和不收费的标定服务在报告期各期间计入技术服务成本与研发费用

金额、技术服务收入金额以及对应 EMS 销售金额 

报告期内，收费和不收费的标定服务在报告期各期间计入技术服务成本与研

发费用金额、技术服务收入金额以及对应EMS销售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定项目是

否收费 
分类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上

半年 

收费项目 

技术服务收入 259.13 366.81 5,329.91 3,011.29 

技术服务成本 123.07 144.01 1,755.57 936.21 

当期归集合同履

约成本 
154.34 922.70 2,036.29 444.40 

产品销售收入 725.47 212.02 12,789.26 11,227.95 

不收费项目 
标定研发费用 515.83 1,083.12 1,669.84 760.73 

产品销售收入 13,830.33 12,762.56 18,679.16 8,038.93 

北汽福田 产品销售收入 9,509.44 11,598.96 16,771.16 9,777.73 

注1：报告期内，公司为客户北汽福田既开发过收费的标定项目也开发过不收费的标定项目，

公司向北汽福田销售的EMS产品中的ECU为白板，由北汽福田自行向白板中录入车型标定

数据，故公司无法统计北汽福田的产品销售收入来自收费标定项目和不收费标定项目的比例，

故上表将对北汽福田的产品销售收入进行单独列示。 

注2：由于EMS产品销售无法区分基础车型和拓展车型，在统计EMS收入时将该车型的基础

车型和拓展车型EMS收入全部归入基础车型，所以存在免费拓展项目标定产生的EMS销售

收入计入了收费的基础车型项目产生的EMS销售收入的情形。 

（三）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已签约的收费和不收费标定服务的数量及金额 

截至2020年6月30日，已签约的收费和不收费标定服务的数量及金额情况如

下：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项目数量/个 金额/万元 

存续开发的收费标定项目 28 4,758.48 

存续开发的不收费标定项目 97 - 

（四）不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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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将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 

1、不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标定是 EMS 研发整体流程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 EMS 产品的

重要前提，与软件开发一样，属于公司的研发活动。 

电控系统是软硬件与数据的组合，软件平台为了适用不同配置发动机、不同

种类的汽车，软件里面的数据可以调整，只要改变软件部分的控制参数就可以适

应基本类型相同但配置不同的车辆。标定就是根据整车的油耗、排放、经济性和

动力性以及驾驶性能在内的各种要求，调整、优化和确定电控系统软件的运行参

数、控制参数的整个过程，包括为此而进行的发动机台架、整车标定、“三高”

（高温、高寒、高原）试验和实际道路的实验等验证过程。标定是电控系统研发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由如下： 

（1）标定是控制策略测试和验证的重要环节。一项软件控制策略能否实现

其预期的控制目标，需要通过在车辆上进行检验来完成。虽然硬件在环测试能够

检查控制策略的一些逻辑错误，但硬件在环测试对很多边界条件进行了简化，与

车辆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未经大规模测试和验证的 EMS 控制策略可能会产生批

量性质量事故。因此，公司开发每项控制策略都会借助现有的标定项目在尽可能

多的车型上进行测试和验证，降低 EMS 的质量风险。 

（2）标定是优化软件程序的重要手段。在根据控制策略进行软件程序设计

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软件程序设计上的缺陷或漏洞，需要通过大量标定活动来发

现、修复和优化软件程序。同时，修复行为也存在验证不充分及兼容性等风险，

所以软件程序优化与标定是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 

（3）标定是完善 ECU 硬件设计和电喷件匹配的重要手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第七章“费用”之

第三十五条规定：“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等发生的可归属于产品成本、劳

务成本等的费用，应当在确认产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等时，将已销售产品、已

提供劳务的成本等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的，或者即使

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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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与客户在标定项目开展前进行商务谈判并决定标定项目是否收费，即不

收费项目相关支出是公司在没有项目收费也没有对应的后续产品销售合同或类

似合同承诺的条件下进行的，与产品销售不构成“一揽子交易”，相关支出不满

足“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条件，无法在发生时确认为资产，故相关支出

符合“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的，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

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的规

定，应当在相关支出发生时确认为费用。同时，由于标定是 EMS 研发整体流程

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 EMS 产品的重要前提，与软件开发一样，属

于公司研发活动，故应当在相关支出发生时根据标定业务的性质确认为研发费用。 

综上所述，公司不收费业务相关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2、是否存在将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 

公司研发费用中的标定支出与计入营业成本的标定业务成本都严格按照项

目进行归集和分摊。对于能够直接对应具体项目的支出直接归集至具体项目，对

于与具体项目不直接对应的支出，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分摊并归集至具体项目，

比如，职工薪酬中的项目奖金、测试费、运输费、材料费等可以直接对应于具体

项目的支出直接归集至具体项目；职工薪酬中的基本工资、维修费、排放实验和

台架实验设备折旧等支出则按照一定的分摊方法进行分摊归集至具体项目。具体

的归集和分摊方法如下： 

归集内容 归集方法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主要分为基本工资和项目奖金，其中项目奖金直接归集至

对应项目，基本工资按员工参与各项目的工时进行分摊 

试验费 
测试费、运输费按结算单标明的项目进行归集；维修费等其他试验

费按项目人员工时分摊 

材料费 按领料申请单填列的项目进行归集 

折旧费 
与排放实验相关的设备折旧按项目使用次数分摊；与台架实验相关

的设备折旧按使用时间分摊；其他设备折旧按项目人员工时分摊 

差旅费、燃油动力费、

加工费、其他 
按研发人员在报销单上填列的项目进行归集 

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归集方法合理、恰当区分各项目的支出。公司建立了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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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台账，记录各项目的支出。公司不存在将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

的情形。 

二、报告期各收费项目的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技术服务收入是公司在完成整个项目标定后向客户出具项目结题报告，

待客户进行会签确认后公司确认相关技术服务收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第三章“资产”之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

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符合本准则第二十条规

定的资产定义的资源，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确认为资产：（一）与该资源有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二）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第九条和第二十六

条规定：“履约义务，是指合同中企业向客户转让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企业

为履行合同发生的成本，不属于其他企业会计准则规范范围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确认为一项资产：（一）该成本与一份当前或预期取

得的合同直接相关，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制造费用（或类似费用）、明确

由客户承担的成本以及仅因该合同而发生的其他成本；（二）该成本增加了企业

未来用于履行履约义务的资源；（三）该成本预期能够收回。” 

由于收费项目商务合同对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因此收费项目的商务

合同明确了公司向客户转让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相关内容构成了公司的履约

义务，且标定业务支出严格按项目归集，收费项目支出增加了企业未来用于履行

履约义务的资源，公司预计相关成本能够收回，在相关支出发生时计入履约成本

并在确认收入时结转至营业成本。报告期各收费项目的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三、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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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发行人收费和不收费的标定服务在报告期各期间的项目数量和项目

具体情况； 

2、获取技术服务收入、成本、合同履约成本及研发费用明细账，并执行分

析性复核； 

3、评估发行人标定项目支出归集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结合会计核算判断

其合理性； 

4、检查报告期各期及期末与标定项目相关的合同、台账、报销及付款审批

凭证、付款单据、结项报告等资料，复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收费和不收费的标定服务在报告期各期间的项目数量和项目具体情

况与事实相符； 

2、公司不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公司不存在将收费的标定服务支出计入研发费用的情形； 

4、公司报告期各收费项目的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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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本保荐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

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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